


 

 

附件： 

 

梅州市餐饮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为规范本协会团体标准的制定审验，促进团体标准工作的有序

开展，特制定本程序。团体标准制定程序要求符合开放、透明、公

平和行业发展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原则，有利于科学合理利

用资源，推广科研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

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

理；团体标准应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得与国家相关产业

政策相抵触。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包括提案、立项、起草、征求意

见、技术审查、批准、编号、发布、复审等程序，如申请未通过或

者未进行流程前一项程序,则不得进行下一程序。 

1、提案 

提案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接受标准制修订项目提案，对项目提案

进行评估后形成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并上报管理协调机构。根据

公平、公正、透明与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原则，明确提案的

主体是积极参与团体标准化工作的团体成员以及所有对本社会团体

感兴趣的所有个人或组织。项目提案经标准编制机构评估符合要求

后形成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再上报管理协调机构。 

2、立项 

团体标准的制修订项目由标准需求者、研制者等（任何组织和

个人）提出立项申请，填写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立项

申请须附相应论证资料，其内容一般包括： 

（1）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与该项标准有关的国内外状况; 

（2）标准主要技术要素及参数说明; 

（3）具有法定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相关检测（测试）报告。 



 

 

标准化办公室组织对该项目进行论证。如项目未通过论证，则

不予立项。项目通过论证后，由标准化办公室上报审议批准。批准

后，发文正式立项。如需对项目补充论证，则应当在补充论证后重

新申报审议。如项目未被批准，则不予立项。 

本阶段由管理协调机构对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的必要性、可行

性等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形成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对于经

标准管理协调机构审查后认为符合要求的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宜

对团体的全体成员，必要时向社会公开，以便听取相关各方对团体

标准项目计划的意见。 

3、起草与征求意见 

团体标准一经正式立项，应当确定主要起草人员，组成起草工

作组进行起草准备工作，包括资料收集，国内外状况分析，必要的

实验验证等。 

团体标准的编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的编写规则，同时编写“编

制说明”。 

团体标准起草工作组完成标准草案后，应当向使用本标准的企

业、消费者、管理者、研究者等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的形式为信函

征求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或会议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材料应当

包括团体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及有关附件。 

被征求意见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截止日期前回复意见，逾期不

回复，按无异议处理。对比较重大的意见，应当说明论据或者提出

技术论证意见。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为 30日。 

起草工作组应当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研究和处理

后，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并确定能否提交审查，必要时可

以重新征求意见。 

起草工作组提出团体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

理表及有关附件，提交会议审查或者进行函审。 



 

 

4、技术审查 

团体标准的技术审查由标准化办公室组织进行，技术审查可以

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团体标准起草人和标准化办公室管理人员

不能参加表决。 

会议审查时，应当至少在会议前十五天将团体标准送审稿、编

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有关附件等提交参加团体标准审查

会议的单位和专家。 

会议审查表决时填写“梅州市餐饮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草案投票

单”，必须有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四分之三同意方为通过。 

会议审查，应当写出“会议纪要”，并附参加审查会议的单位

和人员名单。 

函审时，应当在函审表决截止日期前十五天将函审通知和标准

送审稿、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及“梅州市餐饮行业协会

团体标准草案投票单”提交给相关单位和人员。函审时，应当写出

“函审结论”并附“梅州市餐饮行业协会团体标准草案投票单”。

函审时，有效回函中不少于四分之三同意方为通过。 

会议审查或者函审没有通过的，起草工作组应当对送审稿进行

相应的修改后，重新组织审查。 

重新审查没有通过的，该项目将被撤消。 

通过立项论证的标准项目在制修订中如出现重大技术难关，不

能制订成正式标准，该项目将被终止。 

5、批准、编号和发布 

标准化办公室对团体标准报批材料进行审查和审批。不符合标

准编写及标准审查的有关规定的，退回起草工作组进行修改。 

审查合格的，由标准化办公室报送相应上级单位审查批准。通

过审查批准的团体标准，发放标准编号，发布公告，公开团体标准

全文或主要技术内容。 



 

 

本会团体标准编号由 T/＋团体标准代号＋标准顺序号＋年代号

组成。格式为：T/GDMZCX 01—2018； 

T---团体标准 

GDMZCX---本协会团体标准代号； 

01 ---本协会第一个团体标准； 

2018---年代号。 

团体标准编号不得与现有标准代号重复；制修订团体标准过程

中形成的有关资料，由标准化办公室按档案管理规定的要求存档。 

6、复审 

团体标准实施后，应当根据行业发展需要，由标准化办公室组

织复审，复审周期一般不超过五年。 

复审可以采用会议审查或者函审。会议审查或者函审，一般要

有参加过团体标准审查工作的单位或者人员参加。审查结束时应当

填写复审结论单。复审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根据技术发

展、市场需求，对已发布的团体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评估，并给出复

审结论。 

团体标准复审结果按下列情况分别处理： 

（1）不需要修改的团体标准确认为继续有效；确认继续有效的

团体标准不改变顺序号和年号。当团体标准重新出版时，在团体标

准封面上，标准编号下写明“xx 年确认有效”字样； 

（2）需要修改的团体标准作为修订项目立项，立项程序按原立

项程序执行。修订的团体标准顺序号不变，原年号改为修订的年

号； 

（3）己无存在必要的团体标准，予以废止。废止的标准号不再

用于其它标准的编号。 

 

 


